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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入境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工作指引
（第一版）

为落实中央和省、市有关部门关于做好入境邮件快件疫情防

控的工作要求，切实抓好入境邮件快件在入境查验、集中分拨处

理、运输、末端投递、收件人接收等环节的疫情防控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《关于印发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《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（第

七版）》《邮政快递业疫情防控与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指南》和《广

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方案（2021

年版）》《广东省国际机场防境外疫情输入工作指引（第十三版）》

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邮件快件处理场所实地调研情

况及防控建议的函》《广东省邮政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

际邮件快件省内寄递环节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《深圳市新型冠

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方案（2021 年版）》等

文件要求，深圳入境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牵头制定了《深

圳市入境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工作指引》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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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、市决策部署，充分认识当前面临境

外输入的严峻形势，全面落实“外防输入”防控策略，以入境邮

件快件及所涉及物品、接触人员、存放场所、运输工具等为重点，

实行全流程防控，做到防控有效、精准到位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我市

入境邮件快件所经环节和所涉对象，包括但不限于入境查验、集

中分拨处理、市内运输、末端投递、收件人接收等环节，以及操

作入境邮件快件的企业、运输工具、场所和作业人员、接收人员

的疫情防控工作。

三、防控措施

（一）落实入境邮件快件预防性消毒

1.经国际航班、国内航班中转到达深圳机场的入境邮件快

件，在机场区域的消毒工作由民航深圳监管局指导监督进行，航

空公司应进行航空器闷舱消毒，在停机坪完成集装器或货物外表

面消毒。

主体责任：各航空公司、机场集团、机场作业营运单位；监

督责任：民航深圳监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；协办部门：市卫生健

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。

2.入境邮件快件进入深圳国际快件运营中心、UPS 亚太转运

中心、深圳邮政国际运营中心等海关集中监管作业场所后，机场

集团负责指导深圳国际快件运营中心、UPS 亚太转运中心，市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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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管理局负责指导深圳邮政国际运营中心，对入境邮件快件进行

消毒。

主体责任：机场集团、UPS 亚太转运中心、中国邮政集团有

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业务分公

司；指导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管理局；协办部门：深圳

海关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。

3.经香港陆运入境到达深圳机场的入境邮件快件，邮政快递

企业应进行货车箱体消毒、闷箱消毒、总包消毒。对于开拆总包

后的消毒作业，按照国家邮政局关于入境邮件快件“外包装各面

全覆盖”的消毒要求执行。

主体责任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邮政

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业务分公司、各快递企业；监督责任：市

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管理局；协办部门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

中心。

4.对在口岸环节海关抽中进境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预

防性消毒监督指令的入境邮件快件，海关严格监督企业实施消毒

作业，并将相关信息通报邮政管理部门。按照海关总署指令，开

展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入境邮件快件的新冠病毒采样检测。

主体责任：相关邮政快递企业；监督责任：深圳海关；协办

部门：市邮政管理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。

5.监督入境邮件快件海关集中监管作业场所的防疫措施。机

场集团和宝安区政府分别落实深圳机场国际快件运营中心、UPS



— 4 —

亚太转运中心、深圳邮政国际监管中心等入境邮件快件集中监管

场所的防疫措施。落实“三区”分区管理，在入境邮件快件集中

监管场地划分清洁区、半污染区和污染区。进行设施改造和优化，

配备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消毒设备、设施。作业场所消毒按照市

和所在区疫情防控部门相关标准和指南实施，规范使用消毒剂。

主体责任：机场集团、UPS 亚太转运中心、中国邮政集团有

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业务分公

司；监督责任：宝安区政府；指导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

管理局；协办部门：深圳海关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。

（二）落实入境后分拨环节防疫措施

6.分拨处理环节的防疫措施。入境邮件快件经海关部门查

验、放行后，在进入邮政快递企业分拨处理环节之前，邮政快递

企业第一时间进行再次消毒，严格执行入境邮件快件的总包消毒

和散件消毒，入境邮件快件总包卸车时，对总包进行 6 面消毒、

静置 24 小时后开拆总包，对所有入境邮件快件的散件（含包裹

类、函件类）进行外包装各面全覆盖消毒，再静置 24 小时。对

包裹类邮件快件，可采取外包装六面或圆包装曲面的喷雾消毒；

对函件类邮件快件，可采取环氧乙烷、紫外芯片或电子束辐照灭

菌等方式消毒。

7.分拨处理场所的防疫措施。进场的工作人员一律进行测温

并佩戴口罩，查验健康码；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人员，不得进

入分拨处理场所；保持处理场所的经常通风，每天全面消毒一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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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内部人员聚集和接触。严格划分入境邮件快件的内部生产作

业区域，实施封闭管理，减少生产作业人员与机场、港口其他人

员接触机会，防止与境内邮件快件生产作业人员的交叉、接触，

降低疫情传播风险。

8.运输环节的防疫措施。重点加强入境邮件快件运输工具和

司乘人员疫情防控工作。入境邮件快件运输车辆司乘人员需全程

佩戴口罩；司乘人员在装卸作业环节和交接环节，需配戴手套，

避免与入境邮件快件的直接接触；交接邮件快件物品清单时，应

及时洗手或用快速洗手消毒液、消毒湿巾进行手部消毒。做好入

境邮件快件运输工具的清洁消毒，对运输车辆的封闭式箱体、闸

把、扶手等频繁接触的部位进行重点清洁消毒。应保持驾驶舱、

货舱的经常通风，每天一次以上开启并设置最大风速运行空调至

少 15 分钟，充分置换车辆驾驶舱内空气。保持车内的卫生整洁，

及时打扫卫生和清理垃圾。

9.投递环节的防疫措施。做好入境邮件快件投递环节的风险

提示，通过在邮件快件表面张贴/标识温馨提示，以及邮递员、

快递员口头提示用户等形式，对所有入境邮件快件作出防疫提

示，提示用户接收、开拆入境邮件快件时应做好个人防护和相关

防疫措施。提示内容为“温馨提示：接收、开拆入境邮件、快件，

请注意个人防护和防疫事项”。投递入境邮件快件，严格执行防

疫措施，全程规范佩戴口罩，并与用户尽量保持距离，避免身体

直接接触。提倡使用智能快件箱（信包箱）投递入境邮件快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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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邮政

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业务分公司、各快递企业；监督责任：市

邮政管理局；协办部门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。

（三）落实用户接收环节的防疫措施

10.开展针对辖区居民的风险教育。从近期国内外疫情发展

演变情况看，新冠病毒可在低温下长时间存活，冬季经物传播的

风险增大，目前全球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高发。

引导辖区居民，在国外疫情高发期间尽量减少购买境外商品；收

到入境邮件快件时，要正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进行接收和开

拆，减少直接接触。

11.落实收件人的防控措施。邮政、快递企业在派送入境邮

件快件时，邮递员、快递员要引导用户尽可能在固定地点取件，

实现无接触交接；如需当面签收，确保收件人与邮递员、快递员

保持安全距离。提示用户在开拆内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，外包装

不要拿回家中，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；如需拿回家中，可用

75%酒精或含氯消毒剂（有效氯含量 500mg/L）对内外包装进行全

面消毒。入境邮件快件处理完后，引导用户及时摘下手套，认真

进行手消毒或清洗双手，更换口罩，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、

眼、鼻。建议入境邮件快件收件人在收取快件后两天内完成核酸

检测，并加强自我健康监测。

12.落实长期、大量接收入境邮件快件的单位、人群的防控

措施。辖区联防联控部门要建立工作机制，根据入境邮件快件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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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人信息，对辖区长期、大量接收入境邮件快件的单位、人群、

场所进行摸排造册。建议长期、大量接收入境邮件快件的单位落

实主体责任，建立专门工作机制，指定专职人员、在专门场所接

收、开拆入境邮件快件。各区（新区、合作区）防控办要对大量

接收入境邮件快件的单位所设立的专门场所、邮件快件定期进行

环境样本采样。加强专职人员的疫情防控培训、规范操作、做好

防护，专职人员按照重点人员进行管理工作，或按照各区（新区、

合作区）防控办根据辖区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制定的措施落实。各

单位、各企业设置专门接收、开拆入境邮件快件场所，应选取通

风良好的独立房间/场所，落实 1 天 2 次消毒，并可根据实际情

况增加消毒频次。

主体责任：各区（新区、合作区）政府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

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业务分公

司、各快递企业；监督责任：市邮政管理局；协办部门：市公安

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。

（四）落实作业人员群体的防疫措施

13.严格落实入境邮件快件作业人员的健康管理。按照国家

邮政局《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（第七版）》

的要求，落实对入境邮件快件作业人员的防疫措施。对于直接与

境外人员、未经消毒的入境邮件快件接触的一线作业人员，作为

高风险岗位人员实行备案管理，按照广东省防控办提出的闭环管

理、集中居住、核酸检测 2 天 1 检、全程疫苗接种的“四件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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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要求落实，作业时穿戴 KN95/N95 口罩、一次性医用橡胶或

丁腈手套、一次性条形帽、护目镜/防护面屏，在不影响作业安

全情况下，穿戴一次性鞋套和防护服。其他作业人员，应当切实

加强个人卫生防护，全程佩戴口罩、手套、护目镜/防护面屏等

防护用品，做好上下岗前体温检测。对于保洁员等后勤保障人员、

外包运输车辆司机等相关人员，也要开展输入性疫情风险排查防

控，避免病毒交叉感染。

14.做好疫苗接种工作。严格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疫苗接种工作的部署，持续组织做好

邮政快递业从业人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，完成上岗人员全程

新冠病毒疫苗接种，确保实现“应接尽接”。督促邮政、快递企

业，加快入境邮件快件作业人员群体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

作，做好动员，引导符合条件人员自愿、主动接种加强针疫苗。

到 2022 年 1 月底前全面完成入境邮件快件作业人员群体加强针

的接种。

15.实施定期核酸检测。按照辖区疫情防控部门要求，落实

邮政、快递企业做好入境邮件快件生产从业人员的定期核酸检

测。高风险岗位作业人员按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。协调辖区疫情

防控部门，将该作业人员群体定期核酸检测纳入应检尽检的免费

检测范围。

主体责任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邮政

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际业务分公司、各快递企业；监督责任：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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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管理局；协办部门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、各区（新

区、合作区）政府。

（五）做好入境邮件快件渠道发生疫情的应急处置

16.认真执行国家邮政局和省、市有关部门对疫情防控应急

处置的工作要求，在入境邮件快件环节发生新冠病毒感染事件，

要按照“一停二消三查四保”原则果断采取措施，坚决防止疫情

通过寄递渠道传播扩散。启动应急处置程序，科学精准、快速有

效地做出应急处置。成立入境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小

组，专班成员即为应急处置工作小组成员，由工作专班同时启动

应急处置。具体包括：协调和配合做好封控区、管控区、防范区

等区域的防控措施和相关人员疫情排查、核酸检测、隔离观察等

工作；落实问题处理场地、运输工具、末端网点的防控措施；配

合做好入境邮件快件的相关溯源和流调工作；协调已经确认安全

的入境邮件快件的疏运事宜；协调解决入境邮件快件处理场所封

控、运输车辆无法通行、邮件快件无法投递等问题。

主体责任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各快递企

业；监督责任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市防控办；协办

部门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疾控中心、各区（新区、合作区）政府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指引所指入境邮件快件，“邮件”是指境外邮政机

构寄往深圳的信件、包裹、汇款通知、报刊和其他印刷品等；“快

件”是指境外快递企业直接寄往深圳的信件、包裹、印刷品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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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含境外快递企业经国内其他城市入境、转运入深的快件。

（二）入境邮件快件环节疫情应急处置“一停二消三查四保”

原则是指：

（1）“停”。第一时间停止涉疫相关企业寄递服务运行。

配合地方防疫部门实行封闭管控，营业网点、处理中心等生产经

营场所立即停止生产操作，相关从业人员立即原地隔离，相关邮

件快件立即原地封存，避免人与人、物与物接触，防止疫情通过

寄递服务渠道传播。

（2）“消”。立即协调配合地方防疫部门对涉疫相关生产

经营场所、运输工具、装备用具、邮件快件进行全面消毒，配合

做好相关从业人员疫情排査、核酸检测、隔离观察等工作，同时

做好相关生活服务保障工作。

（3）“查”。迅速按照地方防疫部门要求，对可能受到病

毒沾染的邮件快件进行详情查询、追踪拦截、检测隔离等工作。

（4）“保”。涉疫相关企业及从业人员经地方防疫部门确

定为安全，在地方防控政策允许范围内，有序做好恢复生产和寄

递保障工作。

（三）本指引将根据疫情态势发展和变化及上级部门疫情防

控最新文件精神，及时做出调整。如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在入

境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各流程、环节方面另有要求的，以国家、省、

市有关要求为准。


